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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學產基金111學年度第1學期低收入戶學生助學金申請注意事項 

一、本次受理低收入戶助學金申請業務： 

(一)各縣市之公私立完全中學、國中、小學，請向縣市政府指定之承辦中心學校辦理。 

(二)臺北、高雄、臺中、新北市、桃園五市之公(私)立高中(職)學校，請向該縣市指定承

辦學校辦理。 

(三)臺灣省地區各國(私)立高中職、大專、技術學院、大學等校及金門、馬祖之學校請

向臺中市私立嶺東高級中學申請辦理。 

(四)國中小為義務教育，學雜費補助，不屬於獎助金補助，不受影響，另教育部業於105

年修正「教育部設置低收入戶學生助學金實施要點」廢除學業成績需及格規定，國

中小學生學業成績不查核，但如具有原住民身分者及低收入戶雙重身分者，配合原

住民族委員會要求，請在原住民身份判別，鍵入 Y，不具原住民身份者，請留白，

另高中職以上學生，如具有原住民身份申請本補助者，申請生活補助費或是住宿費

補助者，不可申請本補助。 

(五)學生如為高中職以上，身分且為低收入戶者，請主動與校內辦理低收入戶學雜費申

請補助單位查核，該生是否有辦理低收入戶學雜費減免，如無，請至教育部國民及

學前教育署『教育部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助學補助系統』平台更正為低收入戶，才可

受理，但若該生因其他原因，無辦理任何學雜費減免，亦可受理。 

(六)大專以上如為在職專班、雙軌旗艦專班、請領大學儲備軍官訓練團(ROTC)補助或其

他類似之公費補助，不可申請本補助。 

二、學生如具有低收入戶身分者，請依「低收入戶學生及中低收入戶學生學雜費減免」辦法

辦理該生學雜費減免，如未依規定辦理，或申請以下補助者(共13項，不予核准，已領

取者，應繳回。）： 

(一)公教人員子女教育補助。 

(二)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女就學費用減免。 

(三)特殊教育學生獎學金及補助金。 

(四)軍公教遺族就學費用優待。 

(五)現役軍人子女就讀中等以上學校學費減免。 

(六)原住民學生助學金、伙食費及住宿費補助。 

(七)特殊境遇家庭子女孫子女就讀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雜費減免。 

(八)本部補助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免納學費之補助及定額補助。 



 4 

(九)師資培育公費生及公費醫師培育之公費待遇。 

(十)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之清寒榮民及清寒遺眷子女獎助學金。 

(十一)勞動部之失業勞工子女助學金。 

(十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之農漁民子女助學金。 

(十三)其他經本部公告之政府各類學雜費減免及優待補助。 

三、補助要點第六點之第八項所提之「本部補助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免納學費之補助及定額補

助」，依教育部補助高級中等學校及五年制專科學校前三年學生學費實施要點規定，為

公私立高中齊一(包括五專前三年)學費、高職免學費、私立高中職學費定額補助。 

四、有關本次各項之作業臨時通告及有關申請書表文件，國中小請自行到各縣市承辦學校網

站下載文件。高中職以上學校及金門、連江縣學校，請各校自行到臺中市私立嶺東高級

中學之網站下載，網址：https://moe.lths.tc.edu.tw，或電洽（04）23898940 

#69、71 臺中市私立嶺東高級中學龍清榮主任。 

五、本次申請作業網站登錄將於111年10月17日晚上12時關閉，登錄資料後，申請表一、表

二、表四各校留存，僅需將表三(領據) 於111年10月24日，寄於到各區承辦學校，並以

郵戳為憑，逾期不受理。 

六、本次申請作業，不用另簽切結書，在表一中已加註該項切結說明: 本學期除申請低收入

戶學雜費減免外，並無同時享有政府其他相關學費減免、補助，或與減免、補助學費性

質相當之給付，如有違者，繳回本助學金，絕無異議，特此申明。 

七、各校領據開立原則，如果是縣市政府所管轄之國中小(含臺北、高雄、臺中、新北市、

桃園五市高中職)，收據以各縣市承辦學校說明開立，國立及私立高中職、大專院校、

金門及連江兩縣，則依本校說明辦理。 

八、為配合低收入戶證明免檢附政策，申請學生免檢附低收入戶證明，由教育部向衛福部全

國社政資訊整合系統查驗，如有疑義，再通知申請人檢附正本低收入戶證明查驗，若低

收入戶證明中未列出申請學生資料時，請提供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 

九、學制名稱及學制代碼對照表 

學制 

代碼 
1 2 3 4 5 6 7 8 9 

學制 

名稱 
國小 國中 高中職 

五專前

三年 

五專四

五年級 
二專 二技 四技 大學 


